附件

乌鲁木齐市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

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管道天然气气源采购和销售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的要求，结合《关于建立乌鲁木齐市管道天然气气源采购和销售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的通知》（乌发改规〔2024〕7号）的相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必要性
202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提出“健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用事业价格机制。明确政府投入和使用者付费的边界，健全公用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深入推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当前上游气源市场化程度提升，价格波动传导加快，建立并启动联动机制对及时疏导城镇燃气企业购销价格矛盾、保障城镇燃气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健全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确保安全稳定供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十分必要。
二、调整依据

（一）政策依据

本方案依据《关于建立乌鲁木齐市管道天然气气源采购和销售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的通知》（乌发改规〔2024〕7号，以下简称《通知》）制定。
（二）启动条件

根据《通知》的规定：基期天然气采购价格为2022年上游供气企业供应本市燃气经营企业（以新燃集团为标杆企业）的加权平均购气价格；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原则上不少于1年，在联动周期内，居民用气气源采购价相比上一周期跌涨12%及以上，启动价格联动机制，销售价格联动调整额上、下限为0.13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非居民用气气源采购价相比上一周期跌涨10%及以上，启动价格联动机制。

2024年，我市燃气经营企业居民用气采购价格为1.22元/立方米，集中供热用气采购价格为2.08元/立方米。居民用气采购价格较基期采购价格1.08元/立方米上涨0.14元，涨幅13%；集中供热用气采购价格较基期1.88元/立方米上涨0.2元，涨幅10.6%。当期居民、集中供热用气采购价格涨幅已满足联动周期，达到启动条件。

三、调整方案

（一）调整范围

居民用气、集中供热用气、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
（二）调整幅度

根据《通知》规定，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额=（调整期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基期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1－购销差率），购销差率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报告为依据，购销差率为2%。
1.居民用气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第一阶梯基础气价）由1.50元/立方米调整至1.63元/立方米。农村“煤改气”用户不执行阶梯气价，执行居民用户第一阶梯基础气价。

2.集中供热用气

集中供热用气销售价格由1.70元/立方米调整至1.90元/立方米。

3.工商业用气
参考国内主要城市工商业用气调整的相关经验，并考虑到我市本地工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由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2.50元/立方米调整为最高限价2.50元/立方米，下浮不限），实际销售价格由供应企业与用户协商确定。

